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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公报 

  修正工作人员细则——100 号编(ST/SGB/2002/1) 

 秘书长兹按照工作人员条例 12.2、12.3 和 12.4 和工作人员细则 112.2(a)，

颁布对秘书长第 ST/SGB/2002/1 号公报所颁布的工作人员细则——100 号编的修

正案文。修正案文附在本公报后。 

第 1 节 

宗旨 

1.1 基于下列理由，修正以下工作人员细则案文: 

 (a) 细则 103.20（教育补助金）业经修正，以允许工作人员或其配偶在子女

无法从教育机构前往工作地点时前去探视； 

 (b) 细则 104.3（重新雇用）业经修正，以规定工作人员离职不满十二个月

就在联合国共同制度内获得新的任命时，某些应享权利须作出调整，并阐明作出

调整时采用的方法； 

 (c) 细则 104.13（长期任用）业经修正，以反映此前对细则 104.14 所做的

改动； 

 (d) 细则 105.3（回籍假）业经修正，以确保与此前对细则 104.14 所做的改

动保持一致； 

 (e) 细则 110.4(适当法律程序) 业经修正，以规定应以书面方式将工作人员

所受指控及可自费请律师协助辩护的权利通知该人员； 

 (f) 细则 111.2(i)（申诉）业经修正，以规定工作人员可自费请律师代表本

人向联合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 

 (g) 细则 111.2(l)（申诉）业经修正，用根据细则 104.14 设立的中央审查

机构代替以前的任用和升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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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后面附上待插入 ST/SGB/2002/1 印本的新页张，内有工作人员细则的修正案

文、《工作人员条例》及其附件中变动的部分和《工作人员细则》附录中变动的

部分。 

第 2 节 

最后规定 

2.1 除非另有说明，本公报中各项修正的生效日期为 2004 年 1 月 1 日。 

2.2 下列公报就此作废： 

- 题为“工作人员细则 110.4(a)、111.2(i)、210.1(b) 和 310.1(d)的修

正案”的 ST/SGB/2003/8，和 

- 题为“工作人员条例附件一第 1 段的修正案”的 ST/SGB/2003/10。 

 

            秘书长 

            科菲·安南（签名） 

 

 

 



 

 

 

《联合国宪章》 

与工作人员任职有关的条款 

第八条 

 联合国对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关在平等条件之下，充任任何职务，不得加以限制。 

第九十七条 

 秘书处置秘书长一人及本组织所需之办事人员若干人。秘书长应由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推
荐委派之。秘书长为本组织之行政首长。 

第一百条 

 一、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的
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专对本组织负责。 

 二、联合国各会员国承诺尊重秘书长及办事人员责任之专属国际性，决不设法影响其责任
之履行。 

第一百零一条 

 一、办事人员由秘书长依大会所定章程委派之。 

 二、适当之办事人员应长期分配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 并于必要时，分配于
联合国其他之机关。此项办事人员构成秘书处之一部。 

 三、办事人员之雇用及其服务条件之决定，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之 高标准为首
要考虑。征聘办事人员时，于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第一百零五条 

 一、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 

 二、联合国会员国之代表及本组织之职员，亦应同时享受于其独立行使关于本组织之职务
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 

 三、为明定本条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施行细则起见，大会得作成建议，或为此目的向联合国
会员国提议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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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会依照《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以 1952 年 2 月 2 日第 590 (VI)号决议制定《联合
国工作人员条例》，嗣后以下列决议予以修正：1953 年 12 月 9 日第 781 (VIII)号和第 782 (VIII)

号决议、1954 年 12 月 14 日第 882 (IX)号决议、1954 年 12 月 17 日第 887 (IX)号决议、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4 (X)号决议、1957 年 2 月 27 日第 1095 (XI)号决议、1957 年 12 月 14 日第 1225 

(XII)号和 1234 (XII)号决议、1958 年 12 月 5 日第 1295 (XIII)号决议、1961 年 11 月 28 日第 1658 

(XVI)号决议、1961 年 12 月 20 日第 1730 (XVI)号决议、1963 年 12 月 11 日第 1929 (XVIII)号决
议、1965 年 12 月 13 日第 2050 (XX)号决议、1965 年 12 月 21 日第 2121 (XX)号决议、1967 年
12 月 19 日第 2369 (XXII)号决议、1968 年 12 月 21 日第 2481 (XXIII)号和第 2485 (XXIII)号决议、
1970 年 12 月 17 日第 2742 (XXV)号决议、1971 年 12 月 21 日第 2888 (XXVI)号决议、1972 年
12 月 15 日第 2990 (XXVII)号决议、1972 年 12 月 18 日第 3008 (XXVII)号决议、1973 年 12 月
18 日第 3194 (XXVIII)号决议、1974 年 12 月 18 日第 3353 (XXIX)号和第 3358 B (XXIX)号决议、
1976 年 12 月 17 日第 31/141 号决议、1977 年 12 月 21 日第 32/200 号决议和第 32/450 B 号决定、
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33/119 号决议、1978 年 12 月 20 日第 33/433 号决定、1980 年 12 月 17 日
第 35/214 号决议、1981 年 12 月 18 日第 36/459 号决定、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126 号决议、
1982 年 12 月 21 日第 37/235 C 号决议、1984 年 12 月 18 日第 39/69 号决议、1984 年 12 月 18

日第 39/236 号和第 39/245 号决议、1985 年 12 月 18 日第 40/469 号决定、1986 年 12 月 11 日第
41/207 号和第 41/209 号决议、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2/221 号和第 42/225 号决议、1988 年 12

月 21 日第 43/226 号决议、1989 年 12 月 19 日第 44/185 号决议、1989 年 12 月 21 日第 44/198

号决议、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1 号和第 45/251 号决议、1991 年 5 月 3 日第 45/259 号决议、
1991 年 12 月 20 日第 46/191 号决议、1993 年 3 月 12 日第 47/216 号决议、1993 年 4 月 30 日第
47/226 号决议、1993 年 12 月 23 日第 48/224 号和第 48/225 号决议、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22

号和第 49/223 号决议、1995 年 4 月 6 日第 49/241 号决议、1996 年 12 月 18 日第 51/216 号决议、
1998 年 9 月 8 日第 52/252 号决议、1998 年 12 月 18 日第 53/209 号决议、1999 年 4 月 7 日第
53/221 号决议、1999 年 12 月 23 日第 54/238 号决议和第 54/460 号决定、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23 号决议、2001 年 6 月 14 日第 55/258 号决议、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85 号决议、2003

年 4 月 15 日第 57/307 号决议和 2003 年 6 月 18 日第 57/310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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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如果依照(b)款规定为合格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学年之内重新奉派前往其本国境内的工作
地点工作，可领取该学年剩余时间的教育补助金。 

 (d) 依照细则104.6的规定被视为在其正常工作地点就地征聘的工作人员执行特派任务至少
六个月期间，也可由秘书长核准支付教育补助金。 

期限 

(e)  ㈠ 补助金应支付到子女完成中等教育以后的四年学习期间 后一学年结束或获得第
一个承认的学位时为止，两者之中以较早日期为准； 

㈡ 通常在子女年满 25 岁的学年以后即不再支付补助金。但如子女的教育因国民兵役、
因病或因其他迫不得已的理由中断至少一年时，合格期限应按中断期相应延长。 

补助金数额 

 (f) 工作人员有权领取的补助金数额载于本《细则》附录 G。 

 (g) 工作人员任职期间或子女求学时间未包括整个学年时，应依照秘书长所定的条件，按比
例折算应领取补助金。工作人员于学年开始后，在任职期间死亡时无须按比例折算补助金。 

旅行 

 (h) 工作人员因子女在教育机构求学而依照附录 G 第㈠款、第㈡款或第㈣款的规定领取教
育补助金时，有权依照秘书长制定的条件，每学年领取子女从教育机构到工作地点来回一次的
旅费。子女无法前往工作地点时，可根据秘书长规定的条件，核准工作人员或其配偶代替子女
来回旅行。 

 (i) 在指定工作地点任职的合格工作人员，可依照秘书长制定的条件，领取子女来回两次的
旅费。 

学习本国语文的学费 

 (j) 依照工作人员条例 3.2(c)款的规定学习本国语文的学费可以报销，但须符合秘书长制定
的条件。 

伤残子女特别教育补助金 

 (k) 各类工作人员，不论是否在本国工作，只要其任用期在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或连续工作
已满六个月，都可以领取残疾子女特别教育补助金。工作人员依照秘书长制定的条件，有权领
取的补助金数额载于本《细则》附录 G。 
 
 
 

 - 24 - 1/1/2004



 

 
 

  

第四条 

任用和升级 

条例 4.1 

 《宪章》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任用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权力归秘书长所有。任用工作人员时，
包括任用政府借调的工作人员，应由秘书长或官员一人以秘书长名义签发本《条例》附件二规
定的任用书，送交工作人员收存。 

条例 4.2 

 工作人员的任用、调动或升级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的 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工
作人员时，应适当注意地域上尽可能普及的重要性。 

条例 4.3 

 按照《宪章》的原则，选拔工作人员时，应不因种族、性别或宗教而有区别。只要可行，
即应以竞争的方式进行选拔。 

条例 4.4 

 在不违反《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规定也不妨碍罗致各级新人才的情况下，填补空缺
时，应充分考虑到已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所具有的必要资历和经验。对于已与联合国建立关系
的各专门机构，也应以互惠方式适用此种考虑。对于必须按照《工作人员细则》100 号编的规
定任用工作人员填补为期一年或一年以上的空缺，秘书长可以限定只有经秘书长界定的内部候
选人才有资格申请，在此种情况下，如无内部候选人符合《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及该职位的要求，则应准许其他候选人按照秘书长所订条件提出申请。 

条例 4.5 

 (a) 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任期通常应为五年，期满可以延长或续聘。其他工作人员应在
秘书长所定与本《条例》相符的条件下，准予长期任用或暂时任用。 

 (b) 秘书长应规定哪些工作人员具有长期任用的资格。准予或核定长期任用以前的试用期，
通常不应超过两年，但秘书长可视个别情况，将试用期延长， 多以延长一年为限。 

条例 4.6 

 秘书长应规定适当的健康标准，工作人员必须符合标准，才能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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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任用和升级 

细则 104.1 

任用书 

 发给每一工作人员的任用书都明白载列或规定参照一切雇用条款和条件。工作人员依照契
约应享受的一切权利以任用书内明白载列或规定参照者为限。 

细则 104.2 

任用生效日期 

 (a) 每一就地征聘工作人员的任用应于工作人员开始执行职务之日起生效。 

 (b) 每一国际征聘工作人员的任用应于为赴任而开始公务旅行之日起生效，如不需旅行，则
于其开始执行职务之日起生效。 

细则 104.3 

重新雇用 

 (a) 重新雇用的退职工作人员，应给予新的任命，工作人员离职不满十二个月就被重新雇用
时，或按照《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的规定退休或残疾至少十二个月后被重新雇用时，
可按照下文(c)款的规定复职。 

 (b) 退职工作人员复职时，应于其任用书内注明。退职工作人员获得新的任命时，任用条件
应全部适用，除以下规定外过去的任何任职时间不予考虑： 

㈠ 在确定工作人员的聘用职等和调动记录时，可以考虑到过去的任职；而且 

㈡ 工作人员离职不满十二个月就在联合国共同制度内获得新的任命时，任何与解雇补
偿金、回国补助金或积存年假折付款项有关的付款应作出调整，以便在新的任用结
束后再次离职时应支付薪金的月数、周数或天数在同过去各任职期间已付款的月
数、周数或天数相加之后，不超过在连续任职的情况下总共应付款的月数、周数或
天数。 

 (c) 工作人员一旦复职，即应视为其工作期间未曾中断，应将其因离职而领取的任何款项退
还联合国，包括细则 109.4 规定的解雇补偿金。细则 109.5 规定的回国补助金及细则 109.8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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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积存年假折付款项。离职与复职的间隔时期，在可能和必要的范围内，应记作年假，超出
年假的时期，应记作留职停薪的特别假。工作人员于离职时按照细则 106.2 的规定积存的病假
应再予保留；工作人员如参加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则应按该基金的《条例》办理。 

细则 104.4 

工作人员提出的通知和提供资料的义务 

 (a) 工作人员应于任用时，负责向秘书长提供一切可能需要的资料，以便根据《工作人员条
例》和《工作人员细则》确定其身份或完成与其任用有关的行政手续。 

 (b) 后来如有任何变更，影响到根据《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 确定的身份时，
工作人员也应负责迅速将此种变更，以书面通知秘书长。 

 (c) 工作人员有意取得其国籍国以外任何国家的永久居留身份，或有意改变其国籍时，应在
其居留身份或国籍的改变 后确定以前，将此种意向通知秘书长。 

 (d) 工作人员于被捕、被控犯有情节轻微的违反交通规则行为以外的罪行、或在刑事诉讼中
以被告身份被传出席法庭、或因犯有情节轻微的违反交通规则行为以外的罪行而被判罪、罚款
或判处监禁时，应立即将此事报告秘书长。 

 (e) 秘书长可在任何时候，要求工作人员提供资料，说明其任用以前与涉及其是否适合任用
的事实，或有关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应有的忠诚、行为和工作的事实。 

细则 104.5 

地域分配 

 按照工作人员条例 4.2 的要求，征聘工作人员时，应适当注意地域上尽可能普及，此项规
定不适用于一般事务职类或类似薪等的职位。 

细则 104.6 

就地征聘 

 (a) 在本《细则》范围内将工作人员视为各工作地点(包括特派任务在内)的就地征聘人员所
根据的条件，见本《细则》适用于有关工作地点的附录 B。 

 (b) 经认定为就地征聘的工作人员，不得享受细则 104.7 所指的津贴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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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104.7 

国际征聘 

 (a) 除依照细则 104.6 的规定视为当地征聘的人员以外，其他工作人员应视为国际征聘。国
际征聘的工作人员一般可领的津贴和福利包括：开始任用及离职时其本人与其配偶和受扶养子
女的旅费、家用物品搬运费、侨居津贴、回籍假、教育补助金和回国补助金。 

 (b) 外勤事务人员和应聘专为特派任务工作的工作人员，不得领取侨居津贴或家用物品搬运
费。 

 (c) 工作人员已改变其居留身份，而根据秘书长的看法，该工作人员可视为其国籍国以外的
任何国家的永久居民时，如秘书长认为该工作人员继续根据回籍假地点享有侨居津贴、回籍假、
教育补助金、离职时其本人和配偶及受扶养子女的回国补助金和旅费，及家用物品搬运费，与
这些津贴或福利的原订宗旨不合，该工作人员即丧失此种权利。关于按居留身份应享有国际福
利的条件见本《细则》适用于有关工作地点的附录 B。 

细则 104.8 

国籍 

 (a) 联合国在适用《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时，不承认一个工作人员有一个以
上的国籍。 

 (b) 工作人员依法取得一个以上国家的国籍身份时，该工作人员的国籍，就《工作人员条例》
和本《细则》而言，应为秘书长认为与该工作人员关系 为密切的国家的国籍。 

细则 104.9 

(作废) 

细则 104.10 

家庭关系 

 (a) 除无法征聘具有同等良好资格的另一人外，不得任用与工作人员有任何下列关系的人：
父母、子女、兄弟或姐妹。 

 (b) 工作人员的丈夫或妻子可以任用，但必须完全符合所考虑的职位的条件，并且不因其与
该工作人员的关系而优先录取。 

 (c) 一个工作人员如与另一个工作人员具有上文(a)款和(b)款所指的任何一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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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不得被指派担任某一职位，而在职权上成为与其有关系的工作人员的上级或下级
统属人员； 

㈡ 没有资格参加作出或审查影响到与其有关系的工作人员的身份或权利的行政决定。 

 (d) 一个工作人员与另一个工作人员结婚，并不影响夫妻两人中任何一人的契约身份，但其
应享权利与其他福利应按照有关的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的规定加以更改。工作人员的配偶如为
加入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另一组织的工作人员，也应作同样的更改。如夫妻两人都是工作人员，
但因派在不同工作地点而分别维持家计时，在不违背任何工作人员条例或大会其他决定的情况
下，秘书长可决定准其各自保留这些权利和福利。 

细则 104.11 

内部候选人和内部空缺 

 就工作人员条例 4.4 而言，“内部候选人”指前经按照细则 104.14 和细则 104.15 征聘的工作人
员。限定此种内部候选人才有资格申请的空缺应称为“内部空缺”。秘书长应制定非内部候选人的
其他人员可以申请空缺的条件。 

细则 104.12 

暂时任用 

 工作人员应聘时，可按下列任何一种暂时任用方式任用：试用、定期任用或无定期任用。 

 (a) 试用 

㈠ 年龄在五十岁以下应聘从事长期工作的人员可准予试用。此种任用方式的试用期
通常为两年。在例外情况下，可予缩短或延长，但延长期间不得超过一年。 

试用期结束时，试用人员应予长期任用，或予停职。 

试用无确定的届满日期，应按照《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中适用于
无定期的暂时任用的条款办理。 

㈡ 定期任用经过相等的一个连续任职期间后，秘书长可在适当情况下缩短或免除规
定的试用期，但不得妨碍下文(b)款第㈡项的规定。 

 (b) 定期任用 

㈠ 定期任用在任用书上写明届满日期，凡应聘在指定期间工作的人员，包括各国政府或
机构暂时借用到联合国工作的人员，可准予定期任用，任用期限不得超过五年。 

㈡ 定期任用不得指望延长或改为任何其他种类的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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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虽有上文第㈡项规定，工作人员完全符合工作人员条例 4.2 的标准而年龄在五十三
岁以下者，在连续工作满五年时，将斟酌本组织的一切利益，合理考虑给予长期
任用。 

 (c) 无定期任用 

  以下人员准予无定期任用： 

  ㈠ 应聘专为特派任务工作而不予定期或正规任用的人员。 

㈡ 应聘专为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或秘书长指定的联合国任何其他机构或办事处
工作的人员。 

无定期任用不得指望改为任何其他种类的任用。无定期任用无确定的届满日期，除细则 106.2(a)

款第㈢项另有规定外，应按照《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中适用于非定期暂时任用
的条款办理。 

细则 104.13 

长期任用 

 (a) 长期任用工作人员以其资历、工作表现和行为充分证明适用于担任国际公务员并已表现
达到《宪章》规定的效率、才干和忠诚的高标准者，可按照本组织的需要，准予长期任用，但
须符合下列规定： 

  ㈠ 细则 104.12(a)款第㈠项规定的试用期已届满；或 

  ㈡ 已按照细则 104.12(a)款第㈡项规定免除试用期；或 

  ㈢ 定期任用连续工作已满五年，并按细则 104.12(b)款第㈢项规定给予有利的考虑。 

 (b) 在试用期已经届满或按照细则 104.12(a)款第㈡项或(b)款第㈢项的规定免除试用期的工
作人员满足本细则的各项要求时，有关部厅和人力资源管理厅或地方人事处可以此为理由，联
合向秘书长推荐给予长期任用。推荐书在呈交秘书长之前，应向适当中央审查机构报告。 

 (c) 限定在细则 104.14(a)款第㈠项所称的某一方案，基金或附属机构工作的人员，可由有
关的首长，在按照细则 104.14(a)款第㈠项 后一句的规定设立的委员会协助下，核准予以长期
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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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秘书长在特殊和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核准： 

a. 工作人员国籍国以外的国家为本条细则所称的本国。请求这种核准的工作人
员，必须向秘书长证明： 该工作人员在任用前曾经长期在该另一国设有正常
住所；该工作人员在该国仍有密切的家庭关系和私人关系；而且在该国度回
籍假不致与工作人员条例 5.3 的宗旨和意义相悖； 

b. 在某一回籍假年度前往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但须符合秘书长制定的条件。
在此情种况下，联合国负担的旅费不得超过前往本国的旅费。 

 (e) ㈠ 除试用期内的工作人员外，工作人员可于合格工作满两年的那个历年度第一次回籍
假。试用期内的工作人员在获准长期任用或延长试用期以前，无权度第一次回籍假；
但若秘书长认为，不可能在任职满两年后的六个月内作出这一决定，该工作人员则
可获准度回籍假，但仍须符合本条细则的其他各项条件； 

㈡ 在工作许可和不违反上列关于试用的各项规定的情况下，回籍假可在有权度假的那
个历年内任何时间使用。 

 (f) 在特殊情况下，可准许工作人员提前度回籍假，但通常必须合格工作至少已满十二个月
或自上次度完回籍假返任之日起通常合格工作至少已满十二个月。不得因准许提前度回籍假，
而将下次有权度回籍假的历年提前。准许提前度回籍假，事后仍须满足符合此项权利的条件。
如不符合这些条件，该工作人员须偿还联合国所付提前旅行的费用。 

 (g) 如工作人员把回籍假延迟到有权度假的历年以后使用，可以延迟度回籍假，而不改变以
后各次回籍假权利的时间，但度完延迟的回籍假返任之日到下次回籍假启程之日中间，通常至
少要合格工作十二个月。 

 (h) 工作人员因公出差或改变正式工作地点时，可要求其合并使用回籍假，但要妥善照顾工
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利益。 

 (i) 在不违反本《细则》第七章规定的各项条件下，工作人员有权按核准的回籍假旅行，申请
给予本人及其合格的家属从正式工作地点到度回籍假地点之间来回路程所需的旅行时间和费用。 

 (j) 合格的家属，应随同获准度回籍假的工作人员旅行，但如因工作的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况，
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不能同行时，可准许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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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立即撤职。 

 (b) 下列措施不应视为本条细则所称的纪律措施: 

  ㈠ 主管官员书面或口头申斥； 

  ㈡ 追回应缴还本组织的款项； 

  ㈢ 根据细则 110.2 予以停职。 

细则 110.4 

适当法律程序 

 (a) 除非已以书面方式将工作人员所受指控及其可自费请律师协助辩护的权利正式通知该
人员，并给予合理机会让其答复所受指控，否则不得对该工作人员提起纪律诉讼程序。 

 (b) 任何工作人员的案件，未经提请联合纪律委员会就适当纪律措施或不采取措施发表意
见，不得采取纪律措施，但下列情况无需提请发表意见: 

  ㈠ 有关的工作人员和秘书长双方同意，不将案件提交联合纪律委员会； 

  ㈡ 行为失检情节严重应立即离职时，秘书长将该工作人员立即撤职。 

 (c) 如按照(b)款第㈠和第㈡项，未将案件提交联合纪律委员会即予立即撤职，有关的工作
人员或前工作人员可在收到书面撤职通知后两个月内，申请由这样的委员会复核该项措施。这
种申请并不使该措施暂停生效。秘书长收到委员会的意见后，应尽快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不服
这一决定的申诉不得提交联合申诉委员会。 

 (d) 对于经联合纪律委员会根据(b)款或(c)款审理过的纪律措施，如有不服，可直接向联合
国行政法庭提出申诉。 

细则 110.5 

联合纪律委员会 

 (a) 设立常设联合纪律委员会，以备应秘书长的要求，就总部纪律案件向秘书长提供意见；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以及秘书长可能指定的其他这类办事处，都应设立
类似的委员会。 

 (b) 秘书长还可为某一案件或一系列案件，在这些工作地点或其他工作地点，设立特设联合
纪律委员会，也可在未设立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工作地点或特派团，按照适当法律程序的要求，
改用另一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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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小组的审议程序，通常应限于案件的原有书面陈述，连同简短说明和辩驳。这种说明和
辩驳可以秘书处任何一种工作语文口头或书面提出。 

 (i) 工作人员可自费请律师代表本人向小组提出申诉。 

 (j) 联合申诉委员会的权限发生疑问时，应由专为此项申诉而指派的小组裁决。 

 (k) 因效率差或效率较差而被解雇或受其他处分的案件，申诉委员会不应审议有关效率的实
质问题，只应审议声称这种决定出于偏见或其他某种外在因素的证据。 

 (l) 小组应有权传讯可能对所涉问题提供资料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并应有权查阅与该案件有
关的一切文件。虽有上一句的规定，凡涉及任用和升级的问题，小组如希望取得与中央审查机
构会议有关的资料或文件，应请求适当中央审查机构主席提供此种资料或文件；该委员会主席
在考虑到保密的需要后，应对小组的请求作出决定。对中央审查机构主席的此种决定，不得提
出申诉。小组主席应决定将哪些文件递送小组全体成员及当事各方。 

 (m) 小组审议申诉时，应在公平复核受理问题的情况下，尽速进行工作。 

 (n) 小组应于审议申诉结束之日起一个月内，以多数票表决，通过报告，并将报告送交秘书
长，该报告应视为申诉的审议程序经过的记录，并可载列所涉问题的概要和小组认为适当的建
议。此种建议的表决情况，应予记录。小组的任何成员均可要求将其不同意见载入报告。 

 (o) 虽有上项规定，申诉所涉的赔偿要求，在薪金、报酬及根据《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应
享的任何其他权利方面，其累计 高数值如不超过一千五百美元($1 500)，应视为“小额赔偿要求”，
并应据此按照有权审理此项赔偿要求的联合申诉委员会所通过的适当议事规则处理。此种规则可
以要求秘书长代表在收到联合申诉委员会秘书处提送的赔偿要求后三十天内提出意见。 

 (p) 秘书长通常在小组提送报告后一个月内，对此项申诉作出 后决定，并将此项决定通知
工作人员，同时附送小组报告一份。除非工作人员提出反对，并应将秘书长的决定和小组报告
的副本，送交联合申诉委员会所在地点的工作人员代表机构所指定的官员。 

 (q) 如果在小组报告提交秘书长之日起一个月内，秘书长尚未对报告作出决定，为使工作人
员能按照行政法庭规约第 7 条第 2 款(b)和(c)项的规定，行使其向行政法庭提出申请的权利，有
关的联合申诉委员会的秘书，经工作人员请求，应将小组报告通知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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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条例附件 

附件一 

薪金表和有关规定 

 1. 秘书长应依照大会确定的数额,制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薪金及联合国主任及主任
以上职类官员的薪金,但必须按照工作人员条例 3.3 规定的工作人员薪金税计划扣除薪金税,并按
当地适用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加以调整。如在其他方面符合条件,还应领取工作人员通常领取
的各项津贴。 

 2. 授权秘书长根据适当的理由和(或)报告,支付额外款项给联合国主任及主任以上职类官
员,以补偿其执行秘书长指派职务时为联合国的利益而合理支出的特别费用。在类似情况下,可支
付类似的额外款项给总部以外各办事处的首长。此种款项的 高限额,由大会在方案预算中确
定。 

 3. 除本附件第 5 段所规定者外,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薪金表和工作地点差价调
整数额表应见本附件。 

 4. 工作人员考绩合格者在本附件第 3 段所列各职等内的薪级,应每年提升一级。要升至协
理干事职等第十一级、二等干事职等第十三级、一等干事职等第十二级、高等干事职等第十级
和特等干事职等第四级以上各级,必须在先前一级任满两年才能升级。对于应受地域分配原则限
制并经证实对联合国第二种正式语文具有适当知识的工作人员的薪级，授权秘书长将升级间隔
时间分别缩短为十个月和二十个月。 

 5. 秘书长应制定专为短期特派任务、会议服务或其他短期服务雇用的人员、顾问、外勤事
务人员和技术援助专家所应支领的薪金标准。 

 6. 秘书长应制定一般事务和有关职类工作人员的薪金表,制定时通常应以联合国有关办事
处所在地点当时通行的 优待遇为根据，但秘书长可斟酌情况,订立从外地征聘的一般事务工作
人员领取侨居津贴的细则和薪金限额。此种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毛额应依照《联合国合办
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54 条(a)项规定的方法确定,并列在适用于此类工作人员的薪金表中。 

 7. 秘书长应制定细则,规定一般事务职类的工作人员通过适当测验,并表现继续具有精通使
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正式语文能力时,可领取语文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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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回国补助金 

 在原则上,凡本组织有义务资助回国的工作人员,如在离职时因担任
联合国职务而居住其国籍国境外,均可领取回国补助金。但被立即撤职
的工作人员不得领取。合格工作人员必须在工作地点所在国境外重新定
居,才有资格领取回国补助金。关于领取资格的详细条件和定义以及重
新定居的必要证据,应由秘书长确定。 

 工作人员离职时无配偶或受扶养子女 

 
工作人员离职时有配偶或

受扶养子女 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职类 

在本国境外连续工作年数 下列周数的薪金毛额，在适用情况下减去工作人员薪金税 

1 4 3 2 

2 8 5 4 

3 10 6 5 

4 12 7 6 

5 14 8 7 

6 16 9 8 

7 18 10 9 

8 20 11 10 

9 22 13 11 

10 24 14 12 

11 26 15 13 

12 年或 12 年以上 28 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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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4
 

1
1
2
 
2
1
4
 
1
1
4
 
9
9
2
 
1
1
7
 
7
6
3

1
2
0
 
5
3
5

1
2
3
 
3
1
4

1
2
6
 
0
8
5

1
2
8
 
8
5
9

1
3
1
 
6
3
6

1
3
4
 
4
0
8
 
1
3
7
 
1
8
0

1
3
9
 
9
5
2

1
4
2
 
7
3
5

1
4
5
 
5
0
5

1
4
8
 
2
7
9

1
5
1
 
0
5
6

二
等

干
事

 
 

 

P
-
3
 

9
2
 
2
2
7
 

9
4
 
5
8
3
 

9
6
 
9
3
7

9
9
 
2
8
7

1
0
1
 
6
4
4

1
0
3
 
9
9
7

1
0
6
 
3
5
0

1
0
8
 
7
0
8

1
1
1
 
1
7
2
 
1
1
3
 
7
4
7

1
1
6
 
3
1
9

1
1
8
 
8
9
2

1
2
1
 
4
6
6

1
2
4
 
0
3
8

1
2
6
 
6
1
4

协
理

干
事

 
 

 

P
-
2
 

7
5
 
6
6
3
 

7
7
 
7
7
3
 

7
9
 
8
7
5

8
1
 
9
8
1

8
4
 
0
8
6

8
6
 
1
9
2

8
8
 
2
9
7

9
0
 
3
9
9

9
2
 
5
0
8
 

9
4
 
6
1
3

9
6
 
7
1
7

9
8
 
8
2
4

助
理

干
事

 
 

 

P
-
1
 

5
8
 
9
1
8
 

6
0
 
9
4
7
 

6
2
 
9
6
8

6
4
 
9
9
0

6
7
 
0
1
5

6
9
 
0
3
6

7
1
 
0
6
3

7
3
 
0
8
4

7
5
 
1
0
7
 

7
7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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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勤
事
务
人
员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表
，
其
中
列
出
年
薪
毛
额
及
扣
除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后
的
净
额
 

（
单
位
：
美
元
）
 

2
0
0
3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
 

*
 

F
S
-
7
 

毛
额

 
8
3
 
9
9
4
 

8
6
 
1
6
2
 

8
8
 
3
3
0

9
0
 
5
2
4

9
2
 
8
2
9

9
5
 
1
3
7

9
7
 
4
4
7

9
9
 
7
4
8

1
0
2
 
0
5
6
 
1
0
4
 
3
6
1

1
0
6
 
6
6
9

1
0
8
 
9
7
9

 
净

额
 
D
 

6
2
 
0
3
6
 

6
3
 
4
6
7
 

6
4
 
8
9
8

6
6
 
3
2
5

6
7
 
7
5
4

6
9
 
1
8
5

7
0
 
6
1
7

7
2
 
0
4
4

7
3
 
4
7
5
 

7
4
 
9
0
4

7
6
 
3
3
5

7
7
 
7
6
7

 
净

额
 
S
 

5
7
 
7
7
5
 

5
9
 
0
8
9
 

6
0
 
4
0
1

6
1
 
7
1
2

6
3
 
0
2
0

6
4
 
3
3
2

6
5
 
6
4
3

6
6
 
9
5
2

6
8
 
2
6
3
 

6
9
 
5
7
3

7
0
 
8
4
5

7
2
 
1
0
2

 
 

 
 

 
*
 

*
 

F
S
-
6
 

毛
额

 
6
8
 
7
9
8
 

7
0
 
7
8
8
 

7
2
 
7
8
0

7
4
 
7
6
7

7
6
 
7
5
5

7
8
 
7
4
7

8
0
 
7
3
6

8
2
 
7
3
2

8
4
 
7
2
0
 

8
6
 
7
0
8

8
8
 
6
9
8

9
0
 
7
3
2

 
净

额
 
D
 

5
2
 
0
0
7
 

5
3
 
3
2
0
 

5
4
 
6
3
5

5
5
 
9
4
6

5
7
 
2
5
8

5
8
 
5
7
3

5
9
 
8
8
6

6
1
 
2
0
3

6
2
 
5
1
5
 

6
3
 
8
2
7

6
5
 
1
4
1

6
6
 
4
5
4

 
净

额
 
S
 

4
8
 
5
4
1
 

4
9
 
7
4
9
 

5
0
 
9
6
0

5
2
 
1
6
6

5
3
 
3
7
2

5
4
 
5
8
1

5
5
 
7
8
8

5
6
 
9
9
9

5
8
 
2
0
3
 

5
9
 
4
0
8

6
0
 
6
1
3

6
1
 
8
1
6

 
 

 
 

 
F
S
-
5
 

毛
额

 
5
8
 
4
9
6
 

6
0
 
0
5
6
 

6
1
 
7
5
3

6
3
 
4
5
0

6
5
 
1
5
0

6
6
 
8
4
7

6
8
 
5
4
5

7
0
 
2
4
2

7
1
 
9
4
5
 

7
3
 
6
4
2

7
5
 
3
4
1

7
7
 
0
3
8

7
8
 
7
3
6

 
净

额
 
D
 

4
5
 
1
1
7
 

4
6
 
2
3
7
 

4
7
 
3
5
7

4
8
 
4
7
7

4
9
 
5
9
9

5
0
 
7
1
9

5
1
 
8
4
0

5
2
 
9
6
0

5
4
 
0
8
4
 

5
5
 
2
0
4

5
6
 
3
2
5

5
7
 
4
4
5

5
8
 
5
6
6

 
净

额
 
S
 

4
2
 
2
4
6
 

4
3
 
2
6
0
 

4
4
 
2
7
6

4
5
 
2
9
3

4
6
 
3
2
5

4
7
 
3
5
6

4
8
 
3
8
8

4
9
 
4
1
8

5
0
 
4
5
2
 

5
1
 
4
8
3

5
2
 
5
1
5

5
3
 
5
4
3

5
4
 
5
7
4

 
 

 
 

 
*
 

*
 

F
S
-
4
 

毛
额

 
5
1
 
2
2
5
 

5
2
 
5
2
2
 

5
3
 
8
1
1

5
5
 
1
0
4

5
6
 
3
9
6

5
7
 
6
8
5

5
8
 
9
7
5

6
0
 
2
9
5

6
1
 
7
0
5
 

6
3
 
1
1
4

6
4
 
5
2
3

6
5
 
8
8
6

6
7
 
3
4
2

6
8
 
7
5
2

7
0
 
1
6
1

 
净

额
 
D
 

3
9
 
8
8
2
 

4
0
 
8
1
6
 

4
1
 
7
4
4

4
2
 
6
7
5

4
3
 
6
0
5

4
4
 
5
3
3

4
5
 
4
6
2

4
6
 
3
9
5

4
7
 
3
2
5
 

4
8
 
2
5
5

4
9
 
1
8
5

5
0
 
0
8
5

5
1
 
0
4
6

5
1
 
9
7
6

5
2
 
9
0
6

 
净

额
 
S
 

3
7
 
4
9
0
 

3
8
 
3
4
9
 

3
9
 
1
9
0

4
0
 
0
3
3

4
0
 
8
7
6

4
1
 
7
1
8

4
2
 
5
5
8

4
3
 
4
0
5

4
4
 
2
4
6
 

4
5
 
0
8
9

4
5
 
9
4
3

4
6
 
7
7
3

4
7
 
6
5
6

4
8
 
5
1
2

4
9
 
3
6
6

 
 

 
 

 
*
 

*
 

F
S
-
3
 

毛
额

 
4
4
 
8
7
1
 

4
5
 
9
7
4
 

4
7
 
0
6
8

4
8
 
1
6
8

4
9
 
2
6
4

5
0
 
3
6
5

5
1
 
4
6
4

5
2
 
5
6
1

5
3
 
6
6
1
 

5
4
 
7
5
4

5
5
 
8
5
6

5
6
 
9
5
6

5
8
 
0
5
6

5
9
 
1
5
3

6
0
 
2
7
4

 
净

额
 
D
 

3
5
 
3
0
7
 

3
6
 
1
0
1
 

3
6
 
8
8
9

3
7
 
6
8
1

3
8
 
4
7
0

3
9
 
2
6
3

4
0
 
0
5
4

4
0
 
8
4
4

4
1
 
6
3
6
 

4
2
 
4
2
3

4
3
 
2
1
6

4
4
 
0
0
8

4
4
 
8
0
0

4
5
 
5
9
0

4
6
 
3
8
1

 
净

额
 
S
 

3
3
 
2
7
6
 

3
4
 
0
0
6
 

3
4
 
7
3
4

3
5
 
4
6
3

3
6
 
1
9
0

3
6
 
9
2
0

3
7
 
6
4
9

3
8
 
3
7
4

3
9
 
0
9
1
 

3
9
 
8
0
5

4
0
 
5
2
4

4
1
 
2
4
1

4
1
 
9
5
9

4
2
 
6
7
5

4
3
 
3
9
1

 
 

 
 

 
*
 

*
 

F
S
-
2
 

毛
额

 
3
9
 
4
0
1
 

4
0
 
3
7
1
 

4
1
 
3
4
6

4
2
 
3
1
4

4
3
 
2
8
5

4
4
 
2
5
6

4
5
 
1
8
2

4
6
 
1
9
6

4
7
 
1
6
8
 

4
8
 
1
3
9

4
9
 
1
0
8

5
0
 
0
7
8

 
净

额
 
D
 

3
1
 
3
6
9
 

3
2
 
0
6
7
 

3
2
 
7
6
9

3
3
 
4
6
6

3
4
 
1
6
5

3
4
 
8
6
4

3
5
 
5
3
1

3
6
 
2
6
1

3
6
 
9
6
1
 

3
7
 
6
6
0

3
8
 
3
5
8

3
9
 
0
5
6

 
净

额
 
S
 

2
9
 
6
5
1
 

3
0
 
2
9
3
 

3
0
 
9
3
6

3
1
 
5
7
9

3
2
 
2
2
2

3
2
 
8
6
7

3
3
 
4
8
1

3
4
 
1
5
6

3
4
 
7
9
9
 

3
5
 
4
4
4

3
6
 
0
8
7

3
6
 
7
2
9

 
 

 
 

 
F
S
-
1
 

毛
额

 
3
4
 
6
1
7
 

3
5
 
4
7
1
 

3
6
 
3
2
4

3
7
 
1
7
6

3
8
 
0
2
8

3
8
 
8
8
5

3
9
 
7
4
0

4
0
 
5
9
0

4
1
 
4
4
6
 

4
2
 
2
9
6

 
净

额
 
D
 

2
7
 
9
2
4
 

2
8
 
5
3
9
 

2
9
 
1
5
3

2
9
 
7
6
7

3
0
 
3
8
0

3
0
 
9
9
7

3
1
 
6
1
3

3
2
 
2
2
5

3
2
 
8
4
1
 

3
3
 
4
5
3

 
净

额
 
S
 

2
6
 
4
9
0
 

2
7
 
0
5
2
 

2
7
 
6
1
6

2
8
 
1
7
9

2
8
 
7
4
3

2
9
 
3
0
9

2
9
 
8
7
5

3
0
 
4
3
7

3
1
 
0
0
2
 

3
1
 
5
6
7

 
D

 =
 适

用
于
有
受
扶
养
配
偶
或
子
女
的
工
作
人
员
。

 
 

S 
= 

适
用
于
无
受
扶
养
配
偶
或
子
女
的
工
作
人
员
。

 
 

* =
 在

同
一
职
等
内
，
每
升
一
级
所
需
时
间
通
常
为
一
年
，
但
有
星
号
标
明
的
各
级
需
在
先
前
一
级
任
满
两
年
才
能
升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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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勤
事
务
人
员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
单

位
：

美
元

)
 

2
0
0
3
年

9
月

1
日

起
生

效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F
S
-
7
 

1
1
1
 
5
9
7

1
1
4
 
5
2
9

1
1
7
 
4
6
3

1
2
0
 
3
8
9

1
2
3
 
3
2
1

1
2
6
 
2
5
4

1
2
9
 
1
8
9

1
3
2
 
1
1
7

1
3
5
 
0
5
1

1
3
7
 
9
7
9

1
4
0
 
9
1
3

1
4
3
 
8
4
7

F
S
-
6
 

9
2
 
8
3
5

9
5
 
2
9
9

9
7
 
7
6
7

1
0
0
 
2
2
4

1
0
2
 
6
8
8

1
0
5
 
1
5
3

1
0
7
 
6
1
3

1
1
0
 
1
0
3

1
1
2
 
7
9
0

1
1
5
 
4
8
4

1
1
8
 
1
7
8

1
2
0
 
8
6
7

F
S
-
5
 

7
9
 
9
1
9

8
2
 
0
1
5

8
4
 
1
1
8

8
6
 
2
2
0

8
8
 
3
2
4

9
0
 
4
2
4

9
2
 
5
2
7

9
4
 
6
2
7

9
6
 
7
3
1

9
8
 
8
3
3

1
0
0
 
9
3
5

1
0
3
 
0
3
4

1
0
5
 
1
3
7

F
S
-
4
 

7
0
 
1
0
1

7
1
 
8
5
0

7
3
 
5
9
1

7
5
 
3
3
6

7
7
 
0
7
9

7
8
 
8
2
4

8
0
 
5
6
8

8
2
 
3
1
6

8
4
 
0
5
7

8
5
 
8
0
2

8
7
 
5
4
6

8
9
 
2
3
3

9
1
 
0
3
3

9
2
 
7
7
9

9
4
 
5
2
3

F
S
-
3
 

6
1
 
5
2
0

6
3
 
0
0
7

6
4
 
4
9
0

6
5
 
9
7
4

6
7
 
4
5
3

6
8
 
9
3
9

7
0
 
4
2
5

7
1
 
9
0
5

7
3
 
3
9
0

7
4
 
8
6
5

7
6
 
3
5
2

7
7
 
8
3
5

7
9
 
3
2
3

8
0
 
8
0
2

8
2
 
2
8
9

F
S
-
2
 

5
4
 
2
0
1

5
5
 
4
4
6

5
6
 
7
6
2

5
8
 
0
7
0

5
9
 
3
8
0

6
0
 
6
9
0

6
1
 
9
4
2

6
3
 
3
1
0

6
4
 
6
2
0

6
5
 
9
3
5

6
7
 
2
4
2

6
8
 
5
5
2

F
S
-
1
 

4
8
 
2
4
4

4
9
 
3
0
9

5
0
 
3
7
0

5
1
 
4
2
9

5
2
 
4
8
9

5
3
 
5
5
6

5
4
 
6
1
7

5
5
 
7
4
3

5
6
 
8
9
7

5
8
 
0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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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总

部
一

般
事

务
、

安
保

事
务

、
工

匠
和

问
讯

处
助

理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表

 

总
部

一
般

事
务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表
 

(单
位

：
美

元
) 

20
03

年
5

月
1

日
起

生
效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G
-7

 
毛

额
 

56
 3

65
 

58
 6

15
60

 9
28

63
 3

41
65

 7
54

68
 1

67
 

70
 5

80
72

 9
93

75
 4

06
77

 8
19

80
 2

32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5

 0
81

 
57

 2
43

59
 4

05
61

 5
67

63
 7

29
65

 9
30

 
68

 1
80

70
 4

30
72

 6
80

74
 9

30
77

 1
80

*
 

净
薪

总
额

 
43

 7
10

 
45

 3
75

47
 0

40
48

 7
05

50
 3

70
52

 0
35

 
53

 7
00

55
 3

65
57

 0
30

58
 6

95
60

 3
60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3

 7
10

 
45

 3
75

47
 0

40
48

 7
05

50
 3

70
52

 0
35

 
53

 7
00

55
 3

65
57

 0
30

58
 6

95
60

 3
60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G
-6

 
毛

额
 

50
 7

59
 

52
 7

92
54

 8
24

56
 8

57
58

 8
89

60
 9

88
 

63
 1

68
65

 3
48

67
 5

28
69

 7
07

71
 8

87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9

 6
94

 
51

 6
48

53
 6

00
55

 5
52

57
 5

06
59

 4
57

 
61

 4
11

63
 3

64
65

 3
31

67
 3

64
69

 3
96

*
 

净
薪

总
额

 
39

 5
62

 
41

 0
66

42
 5

70
44

 0
74

45
 5

78
47

 0
82

 
48

 5
86

50
 0

90
51

 5
94

53
 0

98
54

 6
02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9

 5
62

 
41

 0
66

42
 5

70
44

 0
74

45
 5

78
47

 0
82

 
48

 5
86

50
 0

90
51

 5
94

53
 0

98
54

 6
02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G
-5

 
毛

额
 

45
 6

66
 

47
 5

05
49

 3
45

51
 1

84
53

 0
23

54
 8

62
 

56
 7

01
58

 5
41

60
 4

07
62

 3
80

64
 3

52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4

 8
00

 
46

 5
67

48
 3

34
50

 1
01

51
 8

68
53

 6
35

 
55

 4
01

57
 1

69
58

 9
36

60
 7

03
62

 4
68

*
 

净
薪

总
额

 
35

 7
93

 
37

 1
54

38
 5

15
39

 8
76

41
 2

37
42

 5
98

 
43

 9
59

45
 3

20
46

 6
81

48
 0

42
49

 4
03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5

 7
93

 
37

 1
54

38
 5

15
39

 8
76

41
 2

37
42

 5
98

 
43

 9
59

45
 3

20
46

 6
81

48
 0

42
49

 4
03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G
-4

 
毛

额
 

41
 0

86
 

42
 7

50
44

 4
14

46
 0

77
47

 7
41

49
 4

04
 

51
 0

68
52

 7
31

54
 3

95
56

 0
58

57
 7

22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0

 3
95

 
41

 9
94

43
 5

93
45

 1
93

46
 7

93
48

 3
92

 
49

 9
91

51
 5

90
53

 1
89

54
 7

89
56

 3
88

*
 

净
薪

总
额

 
32

 4
04

 
33

 6
35

34
 8

66
36

 0
97

37
 3

28
38

 5
59

 
39

 7
90

41
 0

21
42

 2
52

43
 4

83
44

 7
14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2

 4
04

 
33

 6
35

34
 8

66
36

 0
97

37
 3

28
38

 5
59

 
39

 7
90

41
 0

21
42

 2
52

43
 4

83
44

 7
14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G

-3
 

毛
额

 
37

 0
22

 
38

 4
73

39
 9

23
41

 4
30

42
 9

39
44

 4
49

 
45

 9
58

47
 4

68
48

 9
77

50
 4

86
51

 9
96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36

 3
79

 
37

 8
28

39
 2

79
40

 7
29

42
 1

78
43

 6
28

 
45

 0
78

46
 5

27
47

 9
78

49
 4

28
50

 8
77

*
 

净
薪

总
额

 
29

 3
07

 
30

 4
24

31
 5

41
32

 6
58

33
 7

75
34

 8
92

 
36

 0
09

37
 1

26
38

 2
43

39
 3

60
40

 4
77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29

 3
07

 
30

 4
24

31
 5

41
32

 6
58

33
 7

75
34

 8
92

 
36

 0
09

37
 1

26
38

 2
43

39
 3

60
40

 4
77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G
-2

 
毛

额
 

33
 4

17
 

34
 7

30
36

 0
43

37
 3

56
38

 6
69

39
 9

82
 

41
 3

47
42

 7
14

 
44

 0
80

45
 4

46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32

 7
70

 
34

 0
83

35
 3

96
36

 7
09

38
 0

21
39

 3
34

 
40

 6
48

41
 9

61
43

 2
74

44
 5

86
*

 
净

薪
总

额
 

26
 5

31
 

27
 5

42
28

 5
53

29
 5

64
30

 5
75

31
 5

86
 

32
 5

97
33

 6
08

34
 6

19
35

 6
30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26

 5
31

 
27

 5
42

28
 5

53
29

 5
64

30
 5

75
31

 5
86

 
32

 5
97

33
 6

08
34

 6
19

35
 6

30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G

-1
 

毛
额

 
30

 1
47

 
31

 3
34

32
 5

21
33

 7
08

34
 8

95
36

 0
82

 
37

 2
69

38
 4

56
39

 6
43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29

 6
52

 
30

 7
79

31
 9

06
33

 0
64

34
 2

49
35

 4
34

 
36

 6
21

37
 8

06
38

 9
93

*
 

净
薪

总
额

 
24

 0
13

 
24

 9
27

25
 8

41
26

 7
55

27
 6

69
28

 5
83

 
29

 4
97

30
 4

11
31

 3
25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24

 0
13

 
24

 9
27

25
 8

41
26

 7
55

27
 6

69
28

 5
83

 
29

 4
97

30
 4

11
31

 3
25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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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养

津
贴

(每
年

美
元

数
额

)：
 

语
文

津
贴

(包
括

在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内
)：

 

美
元

 
 

子
女

 
1 

93
2 

 
第

一
种

语
文

 
每

年
净

额
 

1 
78

8

但
单

身
、

鳏
寡

或
离

婚
工

作
人

员
的

第
一

个
受

扶
养

子
女

应
领

 
3 

12
7 

 
第

二
种

语
文

 
每

年
净

额
 

89
4

受
扶

养
配

偶
 

3 
32

1 

二
级

受
扶

养
人

 
1 

31
8 

例
常

加
薪

：
每

年
考

绩
合

格
；

应
核

准
在

职
等

内
例

常
加

薪
: 

 
*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 

 
G

-3
至

G
-7

职
等

的
第

十
一

级
，

G
-2

职
等

的
第

十
级

和
G

-1
职

等
的

第
九

级
均

为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

 

 
职

等
内

加
薪

至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的

资
格

如
下

：
 

 
(a

) 
工

作
人

员
在

联
合

国
共

同
制

度
内

任
职

至
少

满
20

年
，

并
在

现
职

等
正

规
薪

级
高

一
级

任
职

满
5年

；
 

 
(b

) 
工

作
人

员
必

须
考

绩
合

格
。

 

毛
额

: 
净

薪
金

总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薪

金
毛

额
。

薪
金

毛
额

是
用

来
计

算
离

职
偿

金
和

在
联

合
国

薪
金

被
征

税
时

用
来

作
为

计
算

应
偿

还
税

款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是

计
算

联
合

国
合

办
工

作
人

员
养

恤
基

金
条

例
第

25
条

规
定

的
养

恤
基

金
缴

款
和

计
算

养
恤

金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是
薪

金
净

额
中

用
于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的

部
分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为
净

薪
总

额
减

去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也

就
是

10
0％

的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酬
总

额
为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与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之

和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为
将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以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时

从
薪

金
净

额
中

扣
除

的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被

定
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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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部
安

保
事

务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表

 

(单
位

：
美

元
) 

20
01

年
5

月
1

日
起

生
效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S-
7 

毛
额

 
73

 1
83

 
76

 0
80

78
 9

77
81

 8
74

84
 7

71
87

 6
68

90
 5

65
 

93
 4

62
96

 3
59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70

 6
14

 
73

 3
13

76
 0

14
78

 7
15

81
 4

14
84

 1
14

86
 8

16
 

89
 5

17
92

 2
17

*
 

净
薪

总
额

 
55

 4
96

 
57

 4
95

59
 4

94
61

 4
93

63
 4

92
65

 4
91

67
 4

90
 

69
 4

89
71

 4
88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55

 4
96

 
57

 4
95

59
 4

94
61

 4
93

63
 4

92
65

 4
91

67
 4

90
 

69
 4

89
71

 4
88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S-
6 

毛
额

 
67

 6
94

 
70

 3
91

73
 0

88
75

 7
86

78
 4

83
81

 1
80

83
 8

77
 

86
 5

74
 

89
 2

71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65

 4
83

 
68

 0
00

70
 5

15
73

 0
32

75
 5

48
78

 0
63

80
 5

79
 

83
 0

95
85

 6
11

*
 

净
薪

总
额

 
51

 7
09

 
53

 5
70

55
 4

31
57

 2
92

59
 1

53
61

 0
14

62
 8

75
 

64
 7

36
66

 5
97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51

 7
09

 
53

 5
70

55
 4

31
57

 2
92

59
 1

53
61

 0
14

62
 8

75
 

64
 7

36
66

 5
97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S-

5 
毛
额
 

62
 1

70
 

64
 6

75
67

 1
81

69
 6

87
72

 1
93

74
 6

99
77

 2
04

 
79

 7
10

82
 2

16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60

 5
17

 
62

 7
61

65
 0

11
67

 3
48

69
 6

85
72

 0
21

74
 3

59
 

76
 6

96
79

 0
33

*
 

净
薪

总
额

 
47

 8
97

 
49

 6
26

51
 3

55
53

 0
84

54
 8

13
56

 5
42

58
 2

71
 

60
 0

00
61

 7
29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7

 8
97

 
49

 6
26

51
 3

55
53

 0
84

54
 8

13
56

 5
42

58
 2

71
 

60
 0

00
61

 7
29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S-
4 

毛
额
 

56
 7

88
 

58
 9

31
61

 1
52

63
 4

51
65

 7
49

68
 0

48
70

 3
46

 
72

 6
45

74
 9

43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5

 4
92

 
57

 5
52

59
 6

10
61

 6
68

63
 7

28
65

 8
21

67
 9

64
 

70
 1

06
72

 2
49

*
 

净
薪

总
额

 
44

 0
23

 
45

 6
09

47
 1

95
48

 7
81

50
 3

67
51

 9
53

53
 5

39
 

55
 1

25
56

 7
11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4

 0
23

 
45

 6
09

47
 1

95
48

 7
81

50
 3

67
51

 9
53

53
 5

39
 

55
 1

25
56

 7
11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S-
3 

毛
额

 
53

 1
70

 
54

 8
53

56
 5

35
58

 2
18

59
 9

00
61

 6
97

63
 5

01
 

65
 3

06
67

 1
10

68
 9

14
70

 7
19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2

 0
14

 
53

 6
31

55
 2

47
56

 8
62

58
 4

79
60

 0
95

61
 7

10
 

63
 3

28
64

 9
43

66
 6

25
68

 3
08

*
 

净
薪

总
额

 
41

 3
46

 
42

 5
91

43
 8

36
45

 0
81

46
 3

26
47

 5
71

48
 8

16
 

50
 0

61
51

 3
06

52
 5

51
53

 7
96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1

 3
46

 
42

 5
91

43
 8

36
45

 0
81

46
 3

26
47

 5
71

48
 8

16
 

50
 0

61
51

 3
06

52
 5

51
53

 7
96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S-
2 

毛
额

 
47

 9
34

 
49

 4
53

50
 9

72
52

 4
91

54
 0

09
55

 5
28

57
 0

47
 

58
 5

66
60

 0
91

61
 7

20
63

 3
49

64
 9

78
66

 6
07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6

 9
78

 
48

 4
38

49
 8

98
51

 3
57

52
 8

16
54

 2
75

55
 7

35
 

57
 1

96
58

 6
55

60
 1

15
61

 5
74

63
 0

34
64

 4
94

*
 

净
薪

总
额

 
37

 4
71

 
38

 5
95

39
 7

19
40

 8
43

41
 9

67
43

 0
91

44
 2

15
 

45
 3

39
46

 4
63

47
 5

87
48

 7
11

49
 8

35
50

 9
59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7

 4
71

 
38

 5
95

39
 7

19
40

 8
43

41
 9

67
43

 0
91

44
 2

15
 

45
 3

39
46

 4
63

47
 5

87
48

 7
11

49
 8

35
50

 9
59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
1 

毛
额

 
42

 6
77

 
44

 0
39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1

 9
27

 
43

 2
36

 
 

净
薪

总
额

 
33

 5
81

 
34

 5
89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3

 5
81

 
34

 5
89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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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
养

津
贴

（
每

年
美

元
数

额
）：

  
 

 
 

 
 

 
 

 
 

美
元

 
  

  
  

语
文

津
贴

（
包

括
在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内

）：
 

  
子

女
 

 
1 

93
2 

 
第

一
种

语
文

 
每

年
净

额
  

1 
78

8

 
但

单
身

、
鳏

寡
或

离
婚

工
作

人
员

的
 

第
一

个
受

扶
养

子
女

应
领

 
3 

12
7 

 
第

二
种

语
文

 
每

年
净

额
  

89
4

  
受

扶
养

配
偶

 
3 

32
1 

 
 

 
 

 
 

  
二

级
受

扶
养

人
 

1 
31

8 
 

 
 

 
 

 

例
常

加
薪

：
每

年
考

绩
合

格
，

应
核

准
在

职
等

内
例

常
加

薪
：

 
 

 
 

 
 

 
 

 
＊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
 

 
 

 
 

 
 

 

 
 S

-4
至

S-
7

职
等

的
第

九
级

S-
3

职
等

的
第

十
一

级
和

S-
2

职
等

的
第

十
三

级
均

为
长

期
服

务
薪

等
。

 

 
 职

等
内

加
薪

至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的

资
格

如
下

: 

 
 (

a)
 

工
作

人
员

在
联

合
国

共
同

制
度

内
任

职
至

少
满

20
年

,并
在

现
职

等
正

规
薪

级
高

一
级

任
职

满
5

年
; 

 
 (

b)
 

工
作

人
员

必
须

考
绩

合
格

。
 

毛
额

：
 

净
薪

金
总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薪
金

毛
额

。
薪

金
毛

额
是

用
来

计
算

离
职

偿
金

和
在

联
合

国
薪

金
被

征
税

时
用

来
作

为
计

算
应

偿
还

税
款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是
计

算
联

合
国

合
办

工
作

人
员

养
恤

基
金

条
例

第
25

条
规

定
的

养
恤

基
金

缴
款

和
计

算
养

恤
金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是
薪

金
净

额
中

用
于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的

部
分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为
净

薪
总

额
减

去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也

就
是

10
0％

的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酬
总

额
为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与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之

和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为
将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以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时

从
薪

金
净

额
中

扣
除

的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被

定
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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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部
问

讯
处

助
理

和
导

游
协

调
员

/督
导

员
职

类
薪

金
表

 

(单
位

：
美

元
) 

20
03

年
5

月
1

日
起

生
效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导
游

协
调

员
/
督

导
员

和
情

况
简

介
助

理
a  

毛
额
 

49
 6

73
52

 1
43

54
 6

14
57

 0
84

59
 5

54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8
 6

51
51

 0
25

53
 3

97
55

 7
71

58
 1

43
 

净
薪
总
额
 

38
 7

58
40

 5
86

42
 4

14
44

 2
42

46
 0

70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8
 7

58
40

 5
86

42
 4

14
44

 2
42

46
 0

70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问

讯
处

二
级

助
理

和
导
游
协

调
员

 
毛
额
 

43
 7

01
45

 6
07

47
 5

12
49

 4
18

51
 3

23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2
 9

15
44

 7
45

46
 5

73
48

 4
03

50
 2

34
 

净
薪
总
额
 

34
 3

39
35

 7
49

37
 1

59
38

 5
69

39
 9

79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4
 3

39
35

 7
49

37
 1

59
38

 5
69

39
 9

79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问

讯
处

一
级

助
理

 
毛
额
 

40
 0

64
41

 8
04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39
 4

17
41

 0
89

 
净
薪
总
额
 

31
 6

47
32

 9
35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1
 6

47
32

 9
35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a
 
 
1
9
9
1
年

9
月

1
日

起
包

括
情

况
简

介
助

理
。
 

候
补

导
游

员
依
照

上
列
数
额

按
日
支

领
。
 

例
常

加
薪

：
职

等
内

例
常

加
薪

,
应

符
合

考
绩

合
格

的
规

定
,
于

下
列

发
薪

期
第

一
天

起
生

效
：

 

问
讯

处
一

级
助

理
 

 
 
6
个

月
 

问
讯

处
二

级
助

理
 

 
1
2
个

月
 

工
作

人
员

如
在

本
来

应
加

薪
的

月
份

内
停

止
工

作
,
则

不
给

予
加

薪
。

 

扶
养

津
贴

(
每

年
美

元
数

额
)
：

 
 

 
 

 
 

 
 

 
 

美
元
 

子
女

 
 

 
 

 
 

 
 

 
 

 
 

 
1
 
9
32

 

但
单
身
、

鳏
寡
或

离
婚
工
作

人
员
的

第
一

个
受

扶
养

子
女

应
领

 
 

 
 

3
 
1
27

 

受
扶
养
配

偶
 

 
 

 
 

 
 

 
 

 
 

3
 
3
21

 

二
级
受
扶

养
人

 
 

 
 

 
 

 
 

 
 

 
1
 
3
18

 

语
文

津
贴

：
无
资

格
领
取
。
 

毛
额

：
 

 
 

净
薪
金
总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薪

金
毛

额
。

薪
金

毛
额

是
用

来
计

算
离

职
偿

金
和

在
联

合
国

薪
金

被
征
税
时
用

来
作
为

计
算
应
偿

还
税
款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是
计
算

联
合
国
合

办
工
作

人
员
养

恤
基

金
条

例
第

2
5
条

规
定

的
养

恤
基
金
缴

款
和
计

算
养

恤
金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是
薪
金
净
额
中
用
于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的
部
分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为
净
薪
总
额
减
去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也
就
是

10
0％

的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酬
总

额
为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与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之
和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为
将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以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时
从

薪
金

净
额

中
扣

除
的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被
定

为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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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部

工
匠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表
 

(单
位

：
美

元
) 

20
03

年
5

月
1

日
起

生
效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

TC
-8

 
毛

额
 

69
 0

77
71

 5
19

73
 9

61
76

 4
03

 
78

 8
45

81
 2

87
83

 7
29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66

 7
77

69
 0

56
71

 3
33

73
 6

10
 

75
 8

87
78

 1
65

80
 4

43
 

净
薪

总
额

 
52

 6
63

54
 3

48
56

 0
33

57
 7

18
 

59
 4

03
61

 0
88

62
 7

73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52
 6

63
54

 3
48

56
 0

33
57

 7
18

 
59

 4
03

61
 0

88
62

 7
73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C

-7
 

毛
额

 
64

 6
74

66
 9

77
69

 2
80

71
 5

83
 

73
 8

86
76

 1
88

78
 4

91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62
 7

62
64

 8
26

66
 9

69
69

 1
15

 
71

 2
61

73
 4

08
75

 5
55

 
净

薪
总

额
 

49
 6

25
51

 2
14

52
 8

03
54

 3
92

 
55

 9
81

57
 5

70
59

 1
59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9

 6
25

51
 2

14
52

 8
03

54
 3

92
 

55
 9

81
57

 5
70

59
 1

59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C
-6

 
毛

额
 

60
 2

71
62

 4
32

64
 5

93
66

 7
54

 
68

 9
14

71
 0

75
73

 2
36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8

 8
21

60
 7

57
62

 6
93

64
 6

27
 

66
 6

27
68

 6
40

70
 6

53
 

净
薪

总
额

 
46

 5
87

48
 0

78
49

 5
69

51
 0

60
 

52
 5

51
54

 0
42

55
 5

33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6
 5

87
48

 0
78

49
 5

69
51

 0
60

 
52

 5
51

54
 0

42
55

 5
33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C

-5
 

毛
额

 
56

 1
59

58
 0

42
59

 9
24

61
 9

38
 

63
 9

57
65

 9
75

67
 9

94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4
 8

79
56

 6
90

58
 4

99
60

 3
11

 
62

 1
21

63
 9

30
65

 7
73

 
净

薪
总

额
 

43
 5

58
44

 9
51

46
 3

44
47

 7
37

 
49

 1
30

50
 5

23
51

 9
16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3

 5
58

44
 9

51
46

 3
44

47
 7

37
 

49
 1

30
50

 5
23

51
 9

16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C
-4

 
毛

额
 

52
 0

62
53

 8
15

55
 5

68
57

 3
20

 
59

 0
73

 
60

 8
86

62
 7

65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0
 9

45
52

 6
29

54
 3

13
55

 9
99

 
57

 6
83

59
 3

67
61

 0
52

 
净

薪
总

额
 

40
 5

26
41

 8
23

43
 1

20
44

 4
17

 
45

 7
14

47
 0

11
48

 3
08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0

 5
26

41
 8

23
43

 1
20

44
 4

17
 

45
 7

14
47

 0
11

48
 3

08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C
-3

 
毛

额
 

47
 9

59
49

 5
84

51
 2

08
52

 8
32

 
54

 4
57

56
 0

81
57

 7
05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7

 0
05

48
 5

65
50

 1
24

51
 6

85
 

53
 2

45
54

 8
05

56
 3

65
 

净
薪

总
额

 
37

 4
90

38
 6

92
39

 8
94

41
 0

96
 

42
 2

98
43

 5
00

44
 7

02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7
 4

90
38

 6
92

39
 8

94
41

 0
96

 
42

 2
98

43
 5

00
44

 7
02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C

-2
 

毛
额

 
43

 8
78

45
 3

66
46

 8
54

48
 3

42
 

49
 8

30
 

51
 3

18
52

 8
05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3

 0
79

44
 5

08
45

 9
38

 
47

 3
68

 
48

 7
99

50
 2

30
51

 6
60

 
净

薪
总

额
 

34
 4

70
35

 5
71

36
 6

72
37

 7
73

 
38

 8
74

39
 9

75
41

 0
76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4

 4
70

35
 5

71
36

 6
72

37
 7

73
 

38
 8

74
39

 9
75

41
 0

76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C
-1

 
毛

额
 

39
 1

23
40

 4
28

41
 7

32
43

 0
37

 
44

 3
41

45
 6

45
46

 9
50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38

 7
91

40
 0

32
41

 2
73

42
 5

14
 

43
 7

54
44

 9
95

46
 2

36
 

净
薪

总
额

 
31

 4
21

32
 4

26
33

 4
31

34
 4

36
 

35
 4

41
36

 4
46

37
 4

51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1
 4

21
32

 4
26

33
 4

31
34

 4
36

 
35

 4
41

36
 4

46
37

 4
51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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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
养

津
贴

(每
年

美
元

数
额

)：
 

 
语

文
津

贴
(
包
括

在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内
)
：
 

 
子

女
 

1
 
9
3
2
 

 
 

第
一

种
语
文

 
每

年
净

额
 
 
1
 
7
8
8
。

 

 
但

单
身

、鳏
寡

或
离

婚
工

作
人

员
的

第
一

个
受

扶
养

子
女

应
领

 
3
 
1
2
7
 

 
 

第
二

种
语
文

 
每

年
净

额
 
 
 
 
8
9
4
。

 

受
扶

养
配

偶
 

3
 3
2
1
 

 
 

二
级

受
扶

养
人

 
1
 3
1
8
 

 
 

 例
常

加
薪

：
每

年
考

绩
合

格
,应

核
准

在
职

等
内

例
常

加
薪

 

 *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
 

 
职

等
内

加
薪

至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的

资
格

如
下

：
 

 
 

(a
) 

工
作

人
员

在
联

合
国

共
同

制
度

内
任

职
至

少
满

20
年

,并
在

现
职

等
正

规
薪

级
高

一
级

任
职

至
少

满
5

年
；

 

 
 

(b
) 

工
作

人
员

必
须

考
绩

合
格

。
 

毛
额

：
 

净
薪

金
总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薪
金

毛
额

。
薪

金
毛

额
是

用
来

计
算

离
职

偿
金

和
在

联
合

国
薪

金
被

征
税

时
用

来
作

为
计

算
应

偿
还

税
款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是
计

算
联

合
国

合
办

工
作

人
员

养
恤

基
金

条
例

第
25

条
规

定
的

养
恤

基
金

缴
款

和
计

算
养

恤
金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是
薪

金
净

额
中

用
于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的

部
分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为
净

薪
总

额
减

去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也

就
是

10
0％

的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酬
总

额
为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与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之

和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为
将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以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时

从
薪

金
净

额
中

扣
除

的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被

定
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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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总

部
语

文
教

员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表

 
(单

位
：

美
元

) 
20

03
年

5
月

1
日

起
生

效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

语
文

教
员

 
毛

额
 

61
 0

77
63

 2
91

65
 5

06
67

 7
20

69
 9

35
72

 1
49

 
74

 3
64

76
 5

78
78

 7
93

81
 0

07
83

 2
22

85
 4

36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9

 5
36

61
 5

21
63

 5
06

65
 5

13
67

 5
77

69
 6

43
 

71
 7

09
73

 7
74

75
 8

39
77

 9
05

79
 9

70
82

 0
35

 
净

薪
总

额
 

47
 1

43
48

 6
71

50
 1

99
51

 7
27

53
 2

55
54

 7
83

 
56

 3
11

57
 8

39
59

 3
67

60
 8

95
62

 4
23

63
 9

51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7

 1
43

48
 6

71
50

 1
99

51
 7

27
53

 2
55

54
 7

83
 

56
 3

11
57

 8
39

59
 3

67
60

 8
95

62
 4

23
63

 9
51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例
常

加
薪

：
每

年
考

绩
合

格
，

应
核

准
在

职
等

内
例

常
加

薪
。

 
工

作
时

间
表

：
每

年
工

作
时

间
表

包
括

三
个

学
期

,每
学

期
13

周
。

每
年

有
暑

假
和

两
学

期
之

间
排

定
的

停
课

期
间

。
暑

假
和

停
课

期
间

请
假

如
超

过
《

工
作

人
员

细
则

》
规

定
应

享
的

年
假

,作
为

全
薪

特
别

假
处

理
。

 
扶

养
津

贴
(每

年
美

元
净

额
): 

 
 

 
 

 
 

 
 

 
 

 
 

 
 

 
 

美
元

 
 

子
女

  
 

 
 

 
 

 
 

 
 

 
 

 
 

1 
93

2 
 

 
但

单
身

、
鳏

寡
或

离
婚

工
作

人
员

的
第

一
个

受
扶

养
子

女
应

领
  

 
 

 
 

3 
12

7 
 

 
受

扶
养

配
偶

  
 

 
 

 
 

 
 

 
 

 
 

3 
32

1 
 

 
二

级
受

扶
养

人
 

 
 

 
 

 
 

 
 

 
 

 
1 

31
8 

语
文

津
贴

：
无

权
领

取
。

 
*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 
  

  
职

等
内

加
薪

至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的

资
格

如
下

: 
(a

) 
工

作
人

员
在

联
合

国
共

同
制

度
内

任
职

至
少

满
20

年
，

并
在

现
职

等
正

规
薪

级
高

一
级

任
职

至
少

满
5

年
；

 
(b

) 
工

作
人

员
必

须
考

绩
合

格
。

 

毛
额

：
 

净
薪

金
总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薪
金

毛
额

。
薪

金
毛

额
是

用
来

计
算

离
职

偿
金

和
在

联
合

国
薪

金
被

征
税

时
用

来
作

为
计

算
应

偿
还

税
款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是

计
算

联
合

国
合

办
工

作
人

员
养

恤
基

金
条

例
第

25
条

规
定

的
养

恤
基

金
缴

款
和

计
算

养
恤

金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是
薪

金
净

额
中

用
于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的

部
分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为
净

薪
总

额
减

去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也

就
是

10
0％

的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酬

总
额

为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与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之
和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为
将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以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时

从
薪

金
净

额
中

扣
除

的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被

定
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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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须以指定货币支付教育费用者应领的教育补助金 

 (1) (2) (3) (4) (5) (6)

货币 

可受理的伤残子女
教育费用上限和补

助金上限
教育补助金

上限

学校不供应膳
宿时的正常统

一膳宿补助

增加的统一
膳宿补助

(在指定工作地点)

在指定工作地点
任职工作人员可

领补助金上限

可受理的教
育费用上限

(只上学)

A 部分   

欧元   

奥地利 13 618 10 214 3 300 4 949 15 163 9 219

比利时 12 898 9 673 3 147 4 720 14 393 8 701

德国 15 736 11 802 3 794 5 690 17 492 10 677

芬兰 9 082 6 812 2 382 3 572 10 384 5 907

法国 9 330 6 997 2 672 4 008 11 005 5 767

爱尔兰 9 997 7 498 2 652 3 978 11 476 6 461

意大利 13 518 10 138 2 696 4 044 14 182 9 923

卢森堡  12 898 9 673 3 147 4 720 14 393 8 701

摩纳哥  9 330 6 997 2 672 4 008 11 005 5 767

荷兰  13 085 9 814 3 521 5 282 15 096 8 391

西班牙 10 586 7 940 2 606 3 908 11 848 7 112

丹麦克朗 77 400 58 050 23 062 34 592 92 642 46 651

日元 2 301 120 1 725 840 525 930 788 895 2 514 735 1 599 880

挪威克朗 71 632 53 724 17 978 26 967 80 691 47 661

英镑 15 900 11 925 3 104 4 656 16 581 11 761

瑞典克朗 91 575 68 681 22 127 33 190 101 871 62 072

瑞士法郎 25 347 19 010 5 182 7 773 26 783 18 437

B 部分   

美元(美国境外) 14 820 11 115 3 490 5 235 16 350 10 167

C 部分   

美元(美国境内)＊ 25 743 19 307 4 742 7 113 26 420 19 420

 * 作为特别措施，也适用于中国、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和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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